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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的角色
• 教育部為協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處

理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以減少危安事件發生，

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 學校依據本要點，針對知悉、疑似危害校園安全

事件實施校安通報，屬行政機關內部通報文件，

並於通報中宣告｢本件為密件，請妥慎保管資料，

恪遵保密規定｣，故不得公開、散布。此外，通報

內容可隨事件發展滾動修正；因此不宜提供作為

案件調查之依據或佐證資料。



通報的目的

一、充分發揮校安通報功能，掌握
轄區學校校安狀況。

二、洞悉校安事件發展趨勢，及早
因應妥處校安事件。

三、針對學校文化與特性，提出因
應對策，以利降低校安事件(強
度)。



各級學校通報 統整傳遞 管考協處

校外會

教育局處

全國各級學校
• 大專院校
• 高中職校
• 國中
• 國小
• 幼兒園

高教、技職、
國教署

(通聯)

緊急應變小組

部次長室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校安通報系統運用

(通聯)

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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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校安通報-法規授權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家庭暴力防治法

教育基本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傳染病防治法

災害防救法

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

103年1月16月臺教學(五)
字第1030006876A號令修正

6



• 意外事件

• 安全維護事件

•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 管教衝突

•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 天然災害事件

• 疾病事件

• 其他事件

計8大類150項
。

校安通報-通報類別事件（要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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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時限



校安通報-屬性及時限（要點§4、6）

區分 選定要領 通報時限

緊

急

事

件

1、死亡或死亡之虞；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
蹤、受到侵害。

2、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各級學
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3、逾越學校處理能力。

4、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2小時

法
定
通
報
事
件

甲
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
確定事件。

24小時

乙
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
疑似事件，或非屬甲級之其他確定事件。

24小時

丙
級

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之其他疑似事件。 72小時

一般校
安事件

非屬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且宜報主管機關
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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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發生事情應
該通報呢？



• 通報主體（§8Ⅲ）

學校應「指定專人」為校安通報事件作業窗
口。

• 通報客體（§5Ⅰ）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所屬校長、園長、教師、
教保員、助理教保員、職員、學生(包括短期
進修未具學籍人員)、幼兒、工友或替代役役
男等發生校安事件時，均應通報。

校安通報-主體＆客體（要點§5Ⅰ、8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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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及幼兒園之人員知悉所屬學校及幼兒

園發生校安通報事件，應以口頭或書面告

知學校及幼兒園受理(權責)單位，或逕行

於法定時間內向主管機關通報。

• 學校及幼兒園受理(權責)單位獲知後，應

依相關規定啟動必要處理機制，並於時限

內完成法定通報及校安通報網通報。

校安通報-告知義務（要點§8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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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告知單參考格式（要點§8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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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單功能為釐清告知及通報責任，一式三
聯，甲聯交由學校受理(權責)單位處理後續
事宜，乙聯交由通報窗口負責校安事件通報
，丙聯由告知人收執。

• 學校人員知悉所屬學校發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通報
事件，應填妥本告知單，由受理(權責)單位
進行校安通報，並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逾24 小時。

校安通報-告知單注意事項-1 （要點§8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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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權責)單位受理時間即學校知悉時間，
受理(權責)單位收到本告知單後，應於24 
小時內依規定完成校安通報。

• 告知人若以電話或口頭通報，經身分確認無
誤後，得由學校人員代填本單。

• 學校人員接獲告知人之告知，雖非受理(權
責)單位，亦應轉介至受理(權責)單位，並
於「證明人」欄簽章。

• 學校不受理時，告知人應逕向其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或縣市政府)通報。

校安通報-告知單注意事項-2（要點§8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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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學校校長、職員工)、教保人員
知悉服務學校發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53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50條、傳染病防治法第37、42條、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規定應通報之事
件，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
學校主管機關（教育處、教育部校安中心）
進行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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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通報-法定事件通報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1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
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
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
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通報 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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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36 條第3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
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18



• 告知單所列人員保密義務：

告知人、代填人、證明人、通報人及逐級

簽核人員應負保密責任

• 通報人因通報致人身安全受威脅時，所屬

學校或幼兒園及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協

助處理。

校安通報-保密義務（要點§8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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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安 通 報 要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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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事件類別、名稱選擇要領

先由學生屬於加害者或被害者判斷。

被害者身分：由「安全維護事件」或「兒
少保護事件」選擇。加害者身分：由「暴
力偏差行為」或「兒少保護事件」選擇。

加被害者皆屬通報學生時，建議選擇被害
者之通報類別，紀錄處理服務過程，併同
紀錄對加害者之輔導過程。

個人傷病事件：「意外事件」或「疾病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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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屬性等級選定要領-1

緊急事件

 師生死亡或死亡之虞事件；2人以上重傷、
中毒、失蹤、受侵害等；且須主管機關知悉
或協助者

 天然、人為災害情況緊迫，須主管機關知悉；
或學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媒體關注事件

法定通報事件

 法定甲級-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
確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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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屬性等級選定要領-2

法定通報事件-法定乙級

 意外事件-中毒事件-知悉疑似食品中毒

 安全維護-知悉疑似18歲以上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知悉疑似家暴事件、知悉疑似身心
障礙者遭虐事件

 暴力偏差-知悉疑似霸凌事件

 兒少保護-知悉疑似未滿18歲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藥物濫用、其他…(兒少法§53)

 疾病事件-法定傳染病
23



事件屬性等級選定要領-3

法定通報事件-法定丙級-法律未定24小時通報
時限，故本要點規定通報時限72小時內

 兒少保護-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

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兒少法§54)

 天然災害-風水震災及其他天然災害

一般校安事件

 除法定通報事件以外，其他非緊急通報項目
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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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發生」、「知悉」、「通報」3個重
點時間序紀錄。

「知悉」至「通報」期間，應符合緊急(2小
時內)、法定甲乙(24小時內)、法定丙(72小

時內)及一般(7日內)之通報時限規範。

法定責任通報時限，依據性侵害防治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應於知悉
後24小時內完成法定通報，校安通報時應留
意記載之時間是否逾時。

校安通報事件逾時者系統均有紀錄。

通報時間記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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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內容撰寫注意事項-1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及兒少保護事件，
須隱匿足以判別身分之欄位，包括姓名、
系班級、發生地點、地址、手機號碼等。

事件摘要：系統自動帶出，可補充說明。

事件原因及經過(緊急、法定事件)：必要
時，以「受通報人、物」面向紀錄為主，
依時間序，條列摘要說明其「演進過程」。
（緊急事件續報時建議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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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內容撰寫注意事項-2

處理情形：以「通報人」面向紀錄為主，
依時間序，條列重點說明其「完善處理
過程」，但不得偽造。

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應辦事項之處
理情形--建議詳予說明

校安通報表屬行政機關之公文書，得為
司法調查審理之證據文件，故「誰處
理？」、「何時處理？」、「如何處
理？」盡可能紀錄完備，避免日後爭議，
且能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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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通報觀念分享

校安事件之言語通（回）報：

通報原則

通報何單位、何人

通報內容為何

可運用錄影、錄音記錄

善用通訊軟體

評估是否有媒體報導風險性

校安中心網頁系統文字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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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事件之通(回)報觀念

通報原則

快速掌握事件本身屬性

現場第一人觀察訊息所得；╳第3人傳聞

掌握人事時地物

狀況不明時不做結論判斷； ╳可能原因
是…

平時演練有助臨場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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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事件之通(回)報觀念

通報何單位、何人？（參考圖）

上級單位人員：園長、學務主任、校長、
教育處、國教署、教育部

事件直屬人員：家長、導
師、助理教保員

內部平行單位：
教務組、總務組、
衛保組…

外部平行單位：
警察局、社會局、
消防局、他造幼
兒園…

校安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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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事件之通(回)報觀念

通報內容？

掌握事件第1人、他造、第3人是誰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物、為何？

目前警政、消防、社政介入狀況

後續處置概要

可能衍生後遺



32

校安事件之通(回)報觀念

善用錄影（音）及評估媒體報導風險

手機隨身攜帶至現場

現場狀況錄影存檔、或口述錄音存檔

已有媒體至現場或評估媒體負面報導風險
一併通報（死亡個案、跳樓墜樓、火災、
集體受傷患病案件、…）。

善用通訊軟體（line群組）通報（須注意
個資轉傳洩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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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染腸病毒未通報.停課 幼兒園挨罰 _ 華視新聞 20180815.mp4
5童染腸病毒未通報.停課 幼兒園挨罰 _ 華視新聞 2018081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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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女童被亂摸？ 母控幼兒園延誤通報-TVBS 20180718.mp4
6歲女童被亂摸？ 母控幼兒園延誤通報-TVBS 20180718.mp4


有八大類(主要事件類別)，39個次類
別，150種事件名稱。
█請儘量避免，其他、其他、其他！
█校安通報單內容應包含「人」、
「時」、「地」、「物」、「事」

█切勿隱匿不報，或延遲通報。

提醒事項





填註校安通報時用詞遣字應貼近事
實，隨時依實況滾動修正通報內容

提醒事項

以師生衝突為例，應就師、生雙方說詞、旁
觀者說明，交叉比對，求得事件原貌，切勿
輕易採信任一方說詞；在未瞭解事件全貌時
，勿忘下結論；另填註時，避免加入個人情
緒，描述所見情形即可。(例如…王師與林生
雙方疑因意見不合發生口角…；比之林生不
服管教、態度惡劣來的適切)



填註校安通報時用詞遣字應避免使
用情緒性字眼或形容詞

提醒事項

◎學生與校外人士鬥毆，我校學生寡不敵眾

仍奮力抵抗，導致頭破血流……。

◎…雙方人馬於三樓中庭對峙，一言不和，
大打出手，陳生痛毆王生，造成王生右額
破裂，血流不止，痛苦哀號…。



在尚未瞭解或掌握事情真相時，不
輕易下結論

提醒事項

1、以OO高中為例，學生與老師發生口角…。教官以

點選「管教衝突事件」-「親師衝突事件」，內

容為「因O生屢次未背書包，不服管教、態度不

佳，與老師發生口語爭執」，致該生家長不滿。

事後本署專案小組調查，結論為「管教失當」。

從102年不斷陳情迄今，亦向新竹地檢署控告教

官「妨害秘密罪」。



在尚未瞭解或掌握事情真相時，不
輕易下結論(續)

提醒事項

2、對於事件全貌未瞭解前，但礙於回報時限

，先以彈性字眼撰述，如疑似、疑因或經

詢在場人員表示，…，實施初報，並儘速

瞭解實情後，實施續報(內容修正)，以避

免衍生後遺，且利於教育部掌握，並提供

必要協處。



有趣的標點符號
~小明的日記~

41

老王規定兒子每天要寫日記，某晚他抽查兒子的日記。他
查完日記後，對他老婆大發脾氣。 老婆莫名其妙，老王憤
怒的把兒子的日記攤在桌前，上面寫著：「今日吳叔叔來我
家玩媽媽，說做完作業後，可以吃點心。然後，吳叔叔說我

作業做得好，於是叔叔抱起了我媽，媽叫叔叔小心一點，之
後叔叔又親了我媽媽，也親了我奶奶，也親了我。」 妻大怒，
怒問兒子，兒子說：「是我把標點符號標錯了，應該是：今日
吳叔叔來我家玩，媽媽說做完作業後，可以吃點心。然後，
吳叔叔說我作業做得好，於是叔叔抱起了我，媽媽叫叔叔

小心一點，之後叔叔又親了我，媽媽也親了我，奶奶也親了
我。」



1、未按事件等級(緊急、甲、乙、丙級)

規定時限通報（反映速度太慢或事件

等級猶豫不決延誤時效之情形）

2、性平事件在填報時，通報類別為法定

通報乙級，多勾選了緊急通報；主要

事件類別勾選錯誤（18歲以下為兒童

少年保護事件、18歲以上為安全維護

事件）。

學校通報常見缺失



學校通報常見缺失

3、少數隱匿不報（媒體已報導）。

4、次要事件類別選擇錯誤(如「校外交通

事件」卻選擇「校內交通事件」)。

5、通報內容過於簡略、敘述不完整。

6、濫用藥物主類別錯誤：未滿18歲（不具名

）主類別為兒少保護事件－施用（毒品、

管制藥品）有害身心健康物質；滿18歲主

類別為暴力與偏差行為－疑涉及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



7、未遵保護、保密原則（性侵害案件及法定

傳染病患相關基資全都露）。

8、校安事件後續狀況未能做好追蹤、續報。



處理過程常見問題
1.校園事件通報人員若非事件處理人員，未能掌

握事件詳實訊息，通報內容常需續報修正。

2.校內各行政單位未能保持橫向聯繫作為，未能

瞭解後續作為(是否責任通報)，無法完善通報

內容(法定傳染病、性騷擾、性侵害等)。

3.各校業務主管需藉由各種會議說明，使學校各

級主管瞭解通報作業係有法源依據，俾減少阻

力。



• 辦理獎懲：

學校每年應檢討校安事件通報優劣之情形，並

依相關規定辦理獎懲。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檢討議處：

1.隱匿、延誤緊急事件之通報，致生嚴重後果

2.法定通報事件未依規定通報。

校安通報-辦理獎懲（要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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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
暨表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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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類別選取方式



(二) 人性化設計

E-mail
通知

1 定期性表單填報
2 帳號啟用及停用
3 忘記密碼
4 公告訊息
5 緊急事件

系統斷線時間 頁面顯示

離線填報程式
無填報時間限制
填報人員選擇性安裝
(同即時通功能)

表報作業整併

1 高中職校「校園治安事件彙報表」資料登錄系統
2 國民中學「校園治安事件彙報表」資料登錄系統
3 國民小學「校園治安事件彙報表」資料登錄系統
4 天然災害災損填報系統
5 校外會霸凌彙整表系統
以上表報整併後，統一由即時通進行通報，以減少學校及校外會重
覆通報負擔。



(二) 人性化設計“整併表報作業”

• 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其他重大災害

• 校園治安事件彙整表
械鬥兇殺事件

幫派鬥毆事件

一般鬥毆事件

幫派介入校園

師長與學生間衝突事件

• 校外會霸凌彙整表系統
霸凌事件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災損?

人員傷亡?

停課?

成立

•列入 - 有災損

•只要其中一項

不成立

•列入 - 無災損

•無災損、無人傷亡、無停課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系統”



(三) 功能說明“校園治安彙整表”

主類別名稱 次類別名稱 事件名稱

暴力事件偏差行為 暴力偏差行為 械鬥兇殺事件

暴力事件偏差行為 暴力偏差行為 幫派鬥毆事件

暴力事件偏差行為 暴力偏差行為 一般鬥毆事件

暴力事件偏差行為 其他校園暴力或偏差行為 幫派介入校園

管教衝突事件 親師生衝突事件 師長與學生間衝突事件

資料導入「校園治安事件彙報表」的條件

 械鬥兇殺事件"須"勾選「學生對學生」

 幫派鬥毆事件"須"填寫「人數」(人物角色須為學生)

 一般鬥毆事件"須"勾選「學生對學生」

 幫派介入校園"須"填寫「人數」(人物角色須為學生)

 師長與學生間衝突事件"須"勾選「學生對老師」



(三) 功能說明“校園治安彙整表”



(三) 功能說明“校園治安彙整表”



(三) 功能說明“校園治安彙整表”

僅限…  高中職、國中、國小 填寫



(三) 功能說明“校園治安彙整表”



主類別名稱 次類別名稱 事件名稱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確認事件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事件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反擊型霸凌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肢體霸凌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關係霸凌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言語霸凌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知悉網路霸凌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確認事件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事件

(三) 功能說明“各縣市校外會霸凌彙整表”



(三) 功能說明“各縣市校外會霸凌彙整表”



(三) 功能說明“各縣市校外會霸凌彙整表”



(三) 功能說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系統”

主類別名稱 次類別名稱 事件名稱

安全維護事件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法院判決或檢察官起訴之性侵害事件

安全維護事件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侵害事件

安全維護事件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騷擾

安全維護事件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霸凌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18歲)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法院判決或檢察官起訴之性侵害事件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18歲)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侵害事件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18歲)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騷擾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18歲) 性侵害、性別平等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上性霸凌



(三) 功能說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系統”



(三) 功能說明“學生藥物濫用追蹤輔導系統”

主類別名稱 次類別名稱 事件名稱

暴力事件與偏行為 藥物濫用事件 疑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18歲) 藥物濫用事件
知悉兒少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

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 功能說明“學生藥物濫用追蹤輔導系統”



(三) 功能說明“學生藥物濫用追蹤輔導系統”



高中
帳號

國中
帳號

國小
帳號

私立
00

高級中學

校安
人員

張老
師

代理
人

私立
OO

高級中學

Kate

Ben

Vivi

(四) 權限設定



(三) 權限設定 “修改單位帳號”



(三) 權限設定“修改單位帳號”



(三) 權限設定 “新增人員帳號”



(三) 權限設定 “新增人員帳號”

* 協辦人只能看見自己通報的資料





(三) 權限設定 “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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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計時20分鐘，只要有點選
功能或轉跳畫面即重新計算



新增點閱回報功能





謝謝大家的參與
及聆聽~ 辛苦了！
感謝！



參考附表












